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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住建复〔2020〕14 号

对州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 410 号提案的
答 复

陆荣艳、王美琼、李艳美、罗云委员：

《关于在我州提高民众垃圾分类意识的提案》已交由我局研

究办理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垃圾分类工作的意义

目前，城市垃圾问题已成为一个污染环境，困扰人类的大问

题。全世界平均每天新增加垃圾 490 万吨，高出其可再生资源的

近 6 倍。据统计，1979 年以来，我国城市垃圾清运量经历了一

个急剧增长的阶段，至 1995 年止，城市垃圾平均每年的增长速

度为 8.98%，且从 2004 年起，中国城市垃圾生产量就超过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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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世界第一，中国城市垃圾年产量达到 12 亿吨，而且近年来

一直以 8%的年均速度增长。但是，我们的城市垃圾处理能力却

跟不上垃圾的增长速度，这些垃圾一方面侵占土地，污染土壤、

水和空气，严重影响环境卫生；另一方面本身又含多种有用物质，

也是一种资源，进行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意义重大。

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，我国城

市垃圾产生量增长迅速，环境隐患日益突出，已经成为新型城镇

化发展的制约因素。当今社会对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再利用已

非常重要，垃圾分类早已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如何使城

市垃圾变废为宝，从而实现垃圾的资源化，垃圾分类回收是最好

出路。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，并通过分类的清运

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。进行城市垃圾分类处理，不仅可以有

效减少垃圾的清运量和最终处理量，减轻末端处理压力，而且能

够有效回收利用垃圾中的重要资源，促进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

型社会建设。

二、垃圾分类工作现状及问题

我国城市垃圾目前主要以混合收集为主，采用容器定点收

集，收集后运至中转站，再转运至处理场。许多可利用的物资和

有毒有害物一起混入垃圾中，加大了垃圾中废品的回收难度，使

得垃圾具有高有机物含量，高水分，低热值，成分复杂等特点，

造成焚烧处理热值低，堆肥处理产品质量差，填埋处理污染大等

问题。我国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尚未形成合理的系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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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

意见》。2014 年 4 月住建部等五部委下发了《关于开展生活垃圾

分类示范城市工作的通知》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开展了生活垃圾分

类示范城市的创建和评选工作。2015 年 4 月又发文确定了 26个

城市作为第一批示范城市。文件提出，到 2020 年，示范城市建

成区、居民小区和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 90%，人

均生活垃圾清运量下降 6%，生活垃圾利用率达到 60%。2017 年

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

方案。2016 年 12月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

会议，研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，强调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、

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，形成以法治为

基础、政府推动、全民参与、城乡统筹、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

度，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。2019 年 6 月 3 日习近平

总书记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要培养垃圾分类的好

习惯，为改善生活环境做努力，为绿色发展、可持续发展作贡献。

我国开展垃圾分类 19 年来，人们垃圾分类的意识得到了一

定提升，但是实施效果却并不明显，其原因在于以往垃圾分类的

目标和途径不够清晰和明确，垃圾分类和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无

法有效衔接。分类投放是居民责任，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、分类

处理是政府责任。在城市公共环境中，如道路两侧、广场公园的

垃圾桶都是统一的分类垃圾桶，但很多居民家庭使用的垃圾桶却

不是分类垃圾桶，很多生活垃圾（果皮、菜叶、剩菜剩饭、花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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树枝树叶等）、其他可回收物（纸类，塑料、金属等），以及很多

有害物（电池、灯管、过期药品和日用化学品）都混到一起扔到

这些垃圾桶里。再由环卫部门定时收集后运送的垃圾场分类处

理，耗费很多人力、物力，居民的环保意识也得不到提高。目前

居民分类投放的参与率、准确率较低，而且许多城市的垃圾分类

后端处理硬件设施配套不足，处理率偏低。

三、下步工作思路

2020 年 3 月 3 日，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

加快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

〔2020〕9 号）正式出台，要求在地级市、州府所在地率先开展

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。我州今后将结合垃圾分类工作从以下几

个方面抓好落实：

（一）健全组织机构，压实责任。为有效推进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，为全州下步推行垃圾分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，根据云政办

发〔2020〕9 号确定的具体目标、任务，结合楚雄州实际，州住

房城乡建设局拟制了《楚雄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实施方

案》初稿，并于 7 月 23 日通过州住房城乡建设局法律顾问合法

性审查，已上报州人民政府待政府常务会议审议。我局将积极向

州人民政府汇报，加快出台《楚雄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

实施方案》，根据实施方案，成立楚雄州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，

将州级相关部门纳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并将宣

传责任细化到相关责任部门。明确州委宣传部（州文明办）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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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“进小区、进机关、

进公共场所、进学校”宣传，根据不同场所，制定不同的宣传方

案，通过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多种途径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宣

传力度。负责将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情况纳入文明城市、县城、单

位创文活动的考核指标，指导督促各县市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促进

文明城市创建有关工作；州广电局负责加强舆论宣传工作，组织

落实新闻媒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教育活动，加强宣传力度，通

过多种媒介途径加大广大群众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知晓率，引导

市民广泛参与、积极支持垃圾分类工作；州机关局负责指导、监

督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发动工作；团州委负责组织

领导各级团组织和青年志愿者队伍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活动，

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，组织青年志愿者入社区指导分类工作；

州妇联负责组织领导各级妇联组织及志愿者队伍开展生活垃圾

分类宣传活动，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，确保垃圾分类宣传工作

全覆盖。

（二）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配套的教育体系。按照教育部办

公厅等６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发厅 〔2018〕2 号）要求，发挥学校教育优势，加强

各级各类学校生活垃圾分类教育，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入中小

学教学体系，研究制定生活垃圾分类进校园、进教材、进课堂相

关工作制度；依托课堂教学、校园文化、社会实践，树立生活垃

圾分类绿色发展理念，将生态文明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、融入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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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、融入社区，形成“小手拉大手、大手带小手，家校联合”“教

育一个学生、影响一个家庭、带动一个社区、引领整个社会”的

良好氛围。

（三）以规划为引领，科学合理编制环卫设施专项规划。指

导各县市做好环境卫生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。截至目前，牟定县、

禄丰县、大姚县、双柏县、武定县、姚安县、永仁县环卫设施专

项规划已审批实施；楚雄市、楚雄开发区、南华县、元谋县完成

编制待审批。我局下步将督促楚雄市等 4 县市（区）环卫设施专

项规划的审批实施进度，将新增的生活垃圾收集站、餐厨垃圾处

理设施等内容严格落实到位，并满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分

类转运、分类处理处置的要求，将垃圾分类工作的前端（分类收

集）、中端（分类转运）、末端（分类处置）进行有效衔接。

（四）以配套设施为载体，打牢垃圾分类基础。构建与垃圾

分类配套的收运体系，推动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有

效衔接，建立健全非工业源有毒有害垃圾收运处置系统，完善物

流中转设施和垃圾终端处置设施，形成统一完整、协同高效的垃

圾分类收集、运输、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的全过程管理系统。

为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前端、中端、末端设施配套，州住房城乡建

设局将会同发改、财政、自然资源、环保、水务、城管等部门，

根据楚雄州垃圾处理设施现状，结合美丽县城建设，储备一批垃

圾处理设施项目，并在项目推进中引入市场机制，多渠道筹集资

金，鼓励采取企业自筹、PPP 等方式推进项目建设。加快推进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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圾分类处理项目建设，目前全州共上报垃圾处理设施项目 36 个，

其中包括垃圾分类收转运设施、餐厨垃圾处理设施、建筑垃圾消

纳场等，基本涵盖了 10 县市县城建成区范围。针对垃圾分类处

理条件相对成熟的县，我局积极向中央和省级上报垃圾分类处理

项目，争取上级资金支持，并逐步在全州推广实施。在全州财政

投入有限的情况下，我局积极与楚雄市及楚雄市邻近的南华县、

元谋县、牟定县、禄丰广通镇加大协调对接力度，鼓励以上 4 县

市（镇 ）探索建立垃圾处理设施共享机制，减少财政压力及投

入，将有限的资源产生的效益最大化。

（五）打造垃圾分类示范点，以点带面推进全州垃圾分类工

作。计划选取有一定基础的楚雄市，先行探索建立垃圾分类试点，

通过打造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区，以点带面，为下阶段全州

逐步铺开垃圾分类工作打下扎实基础，并在试点基础上在全州范

围内分期分批逐步推行。同时，以公共机构及重点区域为切入点，

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。在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党政机关、事

业单位、中央驻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社团组织，车站、机场、体

育场馆、演出场馆、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，宾馆、饭店、购物中

心、超市、农贸市场、商铺、商用写字楼等人员密集场所，以街

道（乡镇）、社区（包括城郊结合部行政村）为单元，按照生活

垃圾“四分类法”开展强制分类，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全覆

盖。

感谢您对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我们将把这些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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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贯彻到工作中，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，充分发挥行业的指导

作用，为构建和谐彝州做出努力。

楚雄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0 年 10 月 28 日

联系人及电话：胡静 13312605850

抄送：州政府办公室、州政协提案委


